城步苗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区违法建设
分类处置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城市管理秩序，不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建立健全违法建设整治长效机制，有效解决群众不动产“登记难”问题，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湖南省居民自建设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城步苗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区居民自建房管理实施办法》（城政发﹝2023﹞3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城镇规划区违法建设分类处置若干措施。
一、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为处置县城中心城区及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划定的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所有未取得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简称违法建设）。
二、处置重点
一是新增的违法建设；二是擅自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广场、公园、绿地、河湖水面等公共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以及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城市规划实施的违法建设；三是居民楼院、住宅小区内擅自侵占公共空间、公共场所、公共部位和妨碍消防安全的各类私搭乱建、乱圈乱占的违法建设；四是擅自加层、违规超层的违法建设；五是擅自改变规划管控或土地出让用途从事经营的；六是影响重点项目实施的违法建设；七是涉访涉诉、影响社会稳定的违法建设。
三、分类处置措施
成立县城镇规划区违法建设整治工作专班，负责对城镇规划区违法建设进行分类处置。
（一）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拆除：
1.违法违规建设的项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
2.侵占现状道路以及规划确定的道路、消防通道等公共设施、公共场所用地，严重影响规划实施的。
3.严重影响交通安全、防洪安全、气象观测、文物保护、水源保护、自然保护地保护、相邻人合法权益等，无法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
4.未经行政许可或超出许可时限的临时建筑(经各乡镇（场）、项目指挥部安排过渡性安置房除外);
5.法律、法规规定其他必须拆除的情形。
属于拆除情形的违法建设，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由相关责任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二)属于下列情形且对城市规划实施没有重大影响的，予以没收违法建筑或者违法收入：
1.属于拆除类型，但是拆除行为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影响相邻建筑安全而不能实施安全拆除的；
2.项目内新增的商业部分和改变原使用性质的违法建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且不能拆除的。
属于没收类型的违法建设，结合城步实际，罚没财物按国有资产处置程序依法处置。
(三)不属于拆除和没收类型的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依法给予罚款，罚款标准如下：
1.建筑面积超批准面积3%（含）以下的，免予处罚。
2.2008年1月1日前建成的住宅类限额以下（三层以下、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下、工程投资额30万元以下的），免予处罚；超过限额的，处建设工程造价6%的罚款。
3.2008年1月1日后建成的，实有建筑面积超批准面积3%以上10%（含）以下的，处建设工程造价6%的罚款。
4.2008年1月1日后建成的，实有建筑面积超批准面积10%以上50%（含）以下的，处建设工程造价8%的罚款。
5.2008年1月1日后建成的，实有建筑面积超批准面积50%以上的，处建设工程造价10%的罚款。
[bookmark: _GoBack]6.本文件印发之日起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新增违法建设，先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并处建设工程造价10%的罚款。
（四）使用国有土地建房，超批准面积（土地权属面积）不影响规划实施或可以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且超占土地无权属争议的，超占土地按以下情形进行分类处理：
1.占地超批准面积3%（含）以下的，不予行政处罚。土地技术经济指标按现状认定，按现行政策征缴土地出让金后，出具规划、土地核验意见。
2.占地超过批准面积3%以上10%（含）以下且30平方米（含）以下的，按205元/平方米处罚，土地技术经济指标按现状认定，按现行政策征缴土地出让金后，予以出具规划、土地核验意见。
3.占地超过批准面积10%以上20%（含）以下或50平方米（含）以下的，按300元/平方米处罚，土地技术经济指标按现状认定，按现行政策征缴土地出让金后，取得住建、消防等相关部门核准意见后，出具规划、土地核验意见。
（五）依法依规应当办理施工许可而未办理的依法予以处罚后作出处理意见，处罚标准如下：
1.非个人建房的项目处建设工程造价的2%罚款；
2.个人建房项目（2014年1月1日以后开工建设的）处建设工程造价的2%罚款。
(六)违法建设经相关单位行政处罚到位后，符合要求的出具土地核验和规划核实合格意见，在依法依规补缴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后，违法建设当事人申请办证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专班会审意见，进行公告后，核发不动产权证。多户联建和商品房建设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验收合格出具建设工程消防备案凭证。
(七)对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违法建设当事人，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法将当事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相关部门依据人民法院推送的信息及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实施联合惩戒。县内金融机构依据相关规定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贷款限制;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依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依法对相关资产办理登记、抵押、交易手续;市监部门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等事项进行限制。
（八）在违法建设整治工作中，涉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包括村、居、社会干部）有违法建设行为的，一律严肃追责。
（九）对严重影响城乡规划实施以及有其他特殊情况的，由工作专班调查处理组认定后，提交专班“一事一议”，另行研究处理。
四、其他事项
《城步苗族自治县城镇规划区居民自建房管理实施办法》（城政发﹝2023﹞36号）继续生效，本文件内容与城政发﹝2023﹞36号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文件为准。


